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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國際聯合會條約彙編縐索引；

(()補允現有條約焚輯表之條約－茫溴；

(d) 安令珅＇h會慣例埜料一卷。

－九r,＝年二： H--- H, 
滄竺，弋九次令怕會 1義。

六O三（六）．選定若「非會l1國、由祕書長分
送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總議定書修訂本

1E式副本以便其加人該議定書

大會

苓於聯合國會員國已為和平解決國際爭蟎i縂議

定書修訂本！°之締約國者1,＼i慬＝．國，此時若依該淑

定書第四十〒條滄一項之規定將其分送非會田國，

未免過早，

議決將此屯延十至少已有聯合國會 H國十國窩

該議定書締約國後再行審本。

－九 fi＝年一了 H--· H, 
凉丐，｀」九次令體會渝。

六O四（六＼．爲賓施聯合國與美秈壑合衆國所

訂會所協定滄三條竽八節 Ifn制定之行
政條例

大會

鑾於栗於一九四七年「－·H=+－ H4效之聯

合國與美利竪合衆國所訂會所協定滄＝．條第八節之
規定， 11

復按規定會所協定第三條切八節實施辦法之－

九iiO年十二）1十二 H大會決漵亥四八一(-f,.),

業已審議載有祕書技－九f 年二H二1·六 H

公佈同時廂行之會所行政條例第肼號、並將會所行

政條例第二號及滄三號l「埃提請大會核定之祕書」受

報告書， l ~ 

一．追認1j.'U3本決淑案附件．y－關於聯合國」社會

安全制度之」Lli一年二）l=一,.六 H 會所行政條例

第一號；

I" 國際聯合令人令一丿I..:＿ ,U·U1 I六 l1 通迤之總謅定

芥原件，見國際l翀令會條約壹編'-. I仁 1UI·〒-·IL=． C
年卷五6-｀i己、第芝及弟四號，英文 1渭严 IJLlh I1 及
以後各止聨介國人會的總訟定茜所·f1之黥F見人令－－一
」I.. 四）I..年四「1 二 ·I·八 n 所通涸之U{·議架 ，｀八＼（了）、、

II 兄人令一九四七年 IJ·] 芝－f~ ll 決品素－六）c(.. ）。
1, 見人會弟六 1用會1E;:.＼紀錄璝tf't 五義和':ruHh l 、-，文 1't

A 1914 。

＝．核定列為本決議案附件之關於在聯合廠內

從＊訂1職楽或其他專門性慎業務耷格之會所行政

條例滄＝號及關於辦理會所l品內各項供應弔官之會

所行政條例第三號。

一九f＝年＝ Jl--· H, 
布芒九六次令體會淑。

附件

會所行政條例

為造成聯合國在會所區充分執行其職務各方甬1

所必盅之悄；凡，特別槁達成箝－－行政條例所Ul定之

H 標起見，拉制定 I；列各項行政條例施行之。

行政條例席一號

聯合國祉會安全制度

關於職員祉會安全事官，可能因數樺法令

［甜］時適用rfri~生多 4長務，尙便避免此棹

現象之必要措淹得以寸·tt實廊起見， l料「

定辦法如 f:

．．為對職員任聯合國服務期間所救生或遭受

之合理範圍內之各種危險提供保隙起見，聯令國奲

已確寸．－－種綜合性之」社會安全制度，聯合國社會安
令制度之規定應即鳶聯合國對於此種危險之11f`－義

務，
＝．聯合國）社會安令制度之規定，應鈴在聯合

國服務人員有權就在聯合國祉會安令制度範圍內之

任何危險據以向聯合國提出要求之唯－規定，又根

據聯合國社會安令制度所鳶之仟何給1七應為此項

人目就 1F1,＇」此種危險有權 1i,] 聯合國領取之唯一給

付,)

-．本行政條例自公佈之 H 起赧1r, 1U不影咽

聯合國社會安令制度之仟何規定或於本1r政條例

公佈之 H 業已存在之該制度 l丶．之任何權利義務。

一九fj_~－年二 H=+*H祕書長遵照大

會決成案四八－·(fj ）所授 f．之權力公佈，

.l缸涇－九fj＝年二H-H大會決淑埃六C

四（六）追認。

行政條例第＝號

任聯合國內從卡專．r1職衆或

其他冉一門性賓業務之耷格

為便聯合國能獲得於1聶｀·頭及地城上曹．及

原則範圍內所聘 w: 「1職業或其他虯'1性fA

業務人員之服務起見， I.{制定辦法如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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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會所區內執行專－門職業或其他專·門性憤業務

所必懦具備才脊格與條件由祕書長·決定之；但祕書

長於核准任何人招任醫藥或設l：職務之先，應査tlJI

其人於其木國或他國是否具有執行此種柴務之充分

荇格。

一九fi.二年＝H－ H 大會決｀，義床六O四

（六）核定u

行政條例第－：：：：．號

會所區內各項供應弔官之辦珅

為使聯合國各主要及補助機關適當執行職

務所必：為之各項1共應弔官確無間晰起見，

茲制定辦法如 l丶：

經核准在會所區承辦各項公」1 l !ji.業供應各項使

利或經營零售商鋪者，其時間與鐘點應遵照祕書k

所訂時間表之規定；除此以外，非紓祕書」乏核淮·不

得制定任何條例、規定或發布仟何性令。

一九五二年二 H-·H大會決淑埃六O四

（六）核定）

六0 Ii. (六）．中國政府［相監」·iF．防 Il．．及懲治

fC害種族罪公約屮文約文事

大會

已將＂中國政府請求i「如>}j 1\-:及懲治危宙種放

罪公約中文約文＂間題列人大會頻六屆會議程，

茲藜於大會 f,',J 無必要行料可供討論此間鵲之

用，

凌·決＂義將此問題列人大會席七屆會臨時議程。

-IL--Ii ：：：：．年＝ H－ H,

叨＝．六九次令體會i瓦

'\0六（六）．會所協定適JI」於非政荊邇鹵代
」表

大會

憶及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一條及－九四七年十－

H= r·H4效之聯合國美和I~合衆國會所協定＂

席十一節之規定

苓於紓濟簡社會理弔會{-f辶－九-h:－有九H=－l·

H 決成案四．三 (1 十三）內稱， 1e為達到非政府糾織

所以），！得諮成存格之 H 的起見， J·L大會及其委員會

淑捏項目中之有關各該糸ll織本身而又屬於紓濟暫」III

會理弔會管轄範圍名．，各該糸II 織」＇）應 IIJI瞭Jt,；、t論悄
形..,

一．特准祕書技根悚釒府會暫；社會即1i會及其所

屬非政府糾織屯＇在委員會所提之請求，計定．辦法，1A'

取得諮議資格之非政府糾棫，一則大會公閩會添討

論屬於理屯會及該糾織管轄範圍以內之k府會及祉會

卡項時，卽可指派代表，列席會議；

-:::.,lE請祕書長對於此類非政府糸II 和成代表列庫

人．會及各委 ti會居會 'It官，縝 f·協助，以利柱迏。

－－九-h^ 二年二 Ji--· H, 
翊壬六九次令體會成）

J」見人會一 /1, Ill] 七 q. l· }」之 I· - II 通淌伏諳衆·六／ra

（芒）。


